安阳县瓦店乡河南兴阳载板材料项目（一期）
工程“7·10”一般高处坠落事故
事故调查处理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3年7月10日11时20分左右，安阳县瓦店乡新创路与文昌大道交叉口东南河南兴阳载板材料项目塔吊安装作业时发生一起一人高处坠落致死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110万元。
事故发生后，安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应急、纪委、公安、总工会、瓦店乡政府的有关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2023年9月25日事故调查结案，后依法向社会进行了公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88号，2021年修正版）、《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的有关规定，县安委会办公室组织有关单位对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回访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2024年8月23日，县安委会办公室牵头成立了河南兴阳载板材料项目（一期）工程“7·10”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处理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以下简称评估组），评估组成员由县纪委监委，县公安局，县工会，县应急管理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瓦店乡政府等单位组成。评估组逐项对照《安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安阳县瓦店乡河南兴阳载板材料项目（一期）工程“7·10”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的批复》（安县政文〔2023〕117号)要求，深入事故相关部门，采取调阅事故原始档案、查阅相关文件资料、听取汇报和现场检查等方式，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评估工作。
二、落实事故防范措施及吸取事故教训情况
一是立即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落实安全责任、实施责任管理。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办法、安全操作规程、安全培训教育制度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按管理人员职责进行分工，建立各级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明确各级人员的安全责任，抓责任落实、制度落实。
二是加强施工现场工人的安全教育培训，提升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和能力。安全防护用品发放到个人，安排专职安全员加强施工作业面的安全巡查检查，明确了安全管理职责。组织职工进行安全知识教育，参加安全演练，并利用宣传栏、横幅、标语等活动宣传各种安全知识及安全法规；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杜绝违法违规操作行为。
三是认真汲取此次事故教训，从思想上、制度上、管理上、措施上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增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和全员安全意识。针对此次事故的影响，对责任单位及管理人员进行相应的处理。对事故的发生进行剖析，对现场所有管理人员和工人重新进行安全教育和应急措施的培训和考核，增强全员的安全意识和责任心，严格落实“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举一反三，对现场进行安全隐患进行大排查，加强监督旁站力度，同时将每天现场的安全检查和现场的大排查形成机制。
三、评估组评估意见
从河南兴阳载板材料项目（一期）工程“7·10”事故调查处理和整改措施落实总体情况看，评估组认为：河南兴阳载板材料项目（一期）工程项目部在收到《安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安阳县瓦店乡河南兴阳载板材料项目（一期）工程“7·10”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的批复》后，能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增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开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严肃处理了事故相关责任人员，落实了《安阳县瓦店乡河南兴阳载板材料项目（一期）工程“7·10”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中有关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及事故防范措施的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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